






海甘政发〔2018〕   号

关于印发《海原县甘城乡2018年公益性岗位申报安置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
经乡政府会议研究决定，现予以印发《海原县甘城乡2018年公益性岗位申报安置方案的通知》，请认真抓好落实。






                            甘城乡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1日



甘城乡2018年公益性岗位申报安置方案
根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2018年公益性就业岗位申报安置方案的通知》（[2018]61号）文件精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扶贫办关于下达2018年自治区购买公益性岗位计划的通知》（宁人社发[2018]51号）文件精神，2018年甘城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安置指标20个。经乡人民政府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公益性岗位指标分配及申报安置事项安排如下：
一．安置对象
（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年满40-50周岁的人员。
二、指标分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20名，分配到各村，由各村安排（见附表）。
三、岗位界定
[bookmark: _GoBack]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主要包括：后勤服务、乡村居民公共配送服务、乡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协理员（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统计、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催缴等工作）、乡村护林员、道路清洁维护员、乡村老年饭桌服务员、乡村学校后勤保障员、乡村电商综合服务等公益性岗位，工作岗位由各村确定，报乡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以便统计上报就创局备案。
四、公益性岗位申报援助安置条件及审批程序
建档立卡户贫困家庭人员安置条件及审批程序：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我乡建档立卡户中年满40-50周岁人员，持县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户家庭材料，向乡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由乡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进行初审，乡人民政府经会议研究审定并公示后，报县就创局备案。
五、公益性岗位工资和社保补贴标准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工资以所在市上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按月发放，其中海原县为780元/月。社会保险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二档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险二档缴费标准予以补助（已全额享受特困人员城乡居民社保缴费补助的，不重复享受；享受部分补助的，由财政从就业资金中予以补差），并为其购买额度为不高于50万元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
六、公益性岗位管理
（一）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按照所属地管理原则，坚持“谁用人，谁管理”，实行岗位实名制登记。用人单位应从聘用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之日起与聘用人员签订书面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劳动合同除不适用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外，其它条款按照劳动合同上执行。
（二）用人单位要制定日常管理制度，建立管理台账，做好考勤，加强日常工作考核。各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由各村于次月10日以前将上月考勤表（分管领导、包村干部、村支书、第一支书签字，加盖公章）报乡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备案。
（三）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函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停止发放相应工资及各项补贴：
1、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就业再就业的；
2、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死亡的；
3、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4、无故旷工连续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
5、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管理制度的；
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其他法定情形不适宜继续工作的。
（四）强化监督检查。县人社、财政、就创局等部门对用人单位的公益性进行跟踪管理，定期不定期督查。对用人单位的公益性岗位上岗情况，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检查，对弄虚作假、冒领、挪用、骗取资金的，除追缴全部补贴资金外，还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及有关单位的责任。
七、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县就创局将岗位补贴拨付到各乡镇，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考勤情况通过社保卡兑付到个人。
八．公益性岗位申报时间
各有关村组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初审确定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于2018年7月15日前将公益性岗位花名册及证明材料以正式文件函送县就创局进行复审，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业与就业促进处和自治区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审核。

附件：1、甘城乡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分配表
2、甘城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申请表
3、甘城乡公益性岗位考勤统计表
4、甘城乡建档立卡公岗人员更换申请
5、甘城乡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花名册
6、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




